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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华 大 学 文 件
西华行字﹝2024﹞190号

关于修订印发《西华大学学生证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

《西华大学学生证管理办法（修订）》经 2024 年 7月

5 日校务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西华大学

2024 年 7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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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华大学学生证管理办法（修订）

学生证是学校学生表明身份、参加学习和活动的重要凭证，

学生入学取得正式学籍后由学校统一发放。根据《普通高等学校

学生管理规定》文件精神，为加强我校学生证的管理，根据学校

实际，特修订本管理办法。

第一条 学生证不准涂改、损坏，不得转借。违者将给予批

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

第二条 新生入学三个月经复查符合入学资格并取得学籍

后，学校组织以学院为单位统一办理学生证。学生所在学院负责

填写及审核学生证上所有内容，并加盖学校公章和注册章。

第三条 学生从第二学期起，应每学期按规定的报到注册时

间，持学生证到所属学院办理注册手续，加盖注册章后方可生效。

第四条 学生证应妥善保存，防止遗失。在校期间学生证原

则上只能补办一次。

第五条 补办学生证时间及程序：

（一）本科学生

1.每学期第十五周内，学生填写《西华大学补办学生证申请

表》，经学院审核同意后，将申请表及近期 1寸免冠照片一张，

交教务处学籍管理科办理；

2.学生在每学期第十六周星期二至星期五持本人有效身份

证件到教务处学籍管理科领取新办学生证。

（二）研究生

1.每学期第十五周内，学生填写《西华大学补办研究生证申

请表》，经学院审核同意后，将申请表及近期 1寸免冠照片一张，

交研究生院培养科办理；

2.每学期第十六周星期二至星期五学生持本人有效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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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到研究生院培养科领取新办研究生证。

第六条 学生因复学、转专业等学籍异动或更改姓名等原因

而变动学籍信息，应在学校规定的补办时间内申请换发学生证。

第七条 学生在办理学生证过程中如存在弄虚作假，一经查

实，视情节轻重按规定给予相应处理。

第八条 学生因退学、转学、开除学籍等原因离校的，学生

证应交回原学院注销；学生毕业离校时，学生证由学院加盖“注
销”印章后发还学生本人留作纪念。

第九条 学生优惠资质核验

1.学生实名注册并登录铁路 12306APP，在学生专区中准确

填写个人信息和与学生证上一致的优惠乘车区间，经铁路 12306
系统与学信网进行线上信息比对，完成学生优惠资质核验后，即

可享受火车票优惠购票政策。

2.学生在校期间须每学年（10月 1日至次年 9月 30日）通

过 12306APP办理一次优惠资质核验，可购买家庭居住地至院校

所在地之间四次单程的学生优惠票。

3.已通过优惠资质核验并购买学生优惠票的学生，应随身携

带学生证配合查验，可凭身份证件进站乘车。

第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原《西华大学学生证及

火车票优惠卡管理办法》（西华行字〔2017〕306 号）、《西华大

学研究生证管理办法》（西华行字〔2018〕200号）同时废止。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附件：1.西华大学补办学生证申请表

2.西华大学研究生补办研究生证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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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西华大学补办学生证申请表

姓 名 学号 性别 年级

学 院 专业 班级

出生年月 联系电话

家庭地址 乘车区间

申 请

事 由
学生签字：

年 月 日

辅导员

意 见
签字：

年 月 日

学 院

意 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教 务 处

意 见
经办人：

年 月 日

注：1.学生证原则上只能补办一次。各学院须对学生所填写信息认真核对。

2. 领证时间：每学期第十六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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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西华大学补办研究生证申请表

注：将签字盖章后的研究生证补办申请表和一张一寸照片（背面写上学号和姓名）于

每学期的第 15周交到研究生院培养科。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学号 籍贯

学位级别 专业

家庭地址 入学时间

乘车区间 成都----- 联系电话

补办

原因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二级培养

单位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研究生院

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西华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4年 7月 10日印

校对：庄发文（教务处）


